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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实验室使用须知》 
 

各课题组： 

翔安校区实验动物中心一期建筑面积 7050m2，其中屏障环境 4000m2、普通环

境 400m2，ABSL-2生物安全动物实验室 280 m2，辅助区 1900m2，分 A、B、C、D、

E、F、G区；二期建筑面积 6800m2，其中屏障环境 4000m2、辅助区 2800m2,分 K1、

K2、K3、K6、K7、K8区。这些功能区可饲养 SPF级小鼠、裸鼠、大鼠、地鼠，无

菌级小鼠和普通级兔、豚鼠、猴、犬、小型猪等实验动物。为了规范实验室安全

等级，合理使用功能实验室，避免实验动物的交叉污染，保证动物实验的正常进

行，现对进入实验动物中心的课题组和实验人员告知以下使用条款。 

1、 实验动物中心的功能区按照隔离环境的无菌小鼠实验区，屏障环境的遗传修

饰小鼠繁殖区、常规实验区、ABSL-2 生物安全实验区、种源小鼠隔离区、动

物实验观察区以及普通环境的动物实验区等级划分为八个等级。 

2、 所有实验人员必须遵守国家《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实验动物管理

条例》、《实验动物国家标准》、《实验动物伦理审查指南》和《厦门大学实验

动物管理办法（试行）》、《厦门大学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

规、国家标准和部门规定。 

3、 校内外所有课题组注册时必须上传由本课题负责人签字、课题负责人所属人

事单位（含学校二级单位）负责人签字和加盖单位公章的《实验室使用须知》

PDF文件后方能成功注册，随后实验人员方可向本课题负责人注册申请权限并

上传实验动物伦理承诺书。未获得注册通过的课题组或使用权限被暂停的课

题组不得安排动物实验和动物代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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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人员进入实验室前必须参加实验动物中心每月统一组织的实验室安全理

论知识培训、闭卷考试、环境设施现场培训及考核，经集中考试或考核合格

后发放相应功能区的门禁权限。办理门禁权限时需出示学生证、身份证等有

效证件。 

5、 实验人员必须如实告知身体健康状况，如传染性疾病中的人肝炎病毒、结核

杆菌携带者，新冠病毒阳性者，真菌感染等皮肤病患者均不得进入实验动物

中心。一旦发现未如实上报立即取消准入资格。 

6、 所有课题组的动物实验前都必须提交《厦门大学研究、教学、测试用实验动

物申请使用表》或《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表 GB/T35892-2018》申请材料，

获得批准并取得伦理审查号码后方可开展动物实验，且在实验标签牌上清楚

标明相应号码；严禁课题组开展实验动物伦理审查批准内容以外的动物实验。

动物实验项目伦理审查号可在实验动物中心官网上的个人办公系统查询。 

7、 实验动物中心全年 365天对师生开放，时间为 8:00～18:00。工作人员服务时

间：正常工作日 8:00～18:00，周末、寒暑假及法定节假日 9:00～17:00。其

他时间若因实验需要，需提交本课题组长和本人签字的书面材料向实验动物

中心分管区域的老师申请，同意后方可进入实验室。 

8、 屏障环境饲养的 SPF 级实验动物、普通环境饲养的普通级动物均必须来源于

具有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和质量合格证的单位，实验动物代购由网上办公系

统下单、采购完成。普通级大型动物必须提供动物烈性传染病和人畜共患病

的免疫接种证明。对于国内外引进的实验动物或质量来源不明的实验动物均

须经过隔离饲养、配种传代、生物净化、二次检疫合格后才能引进种源繁殖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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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进入实验动物中心的仪器、试剂、耗材等物品必须与实验动物中心管理人员

沟通许可后，且由实验动物中心工作人员依物品类别分别消毒后方可进入使

用。而细胞、细菌、蛋白多肽类等无法直接消毒的实验用品，则需经实验动

物中心相应区域管理人员批准后，按照严格的无菌试剂和无菌环境配制，以

消毒灭菌的容器密闭储存，至少用两层包装保护，带到实验动物中心后将外

包装进行消毒后方可进入使用。 

10、 进入屏障环境或普通环境动物实验室后，各课题组成员只能进入课题组对

应房间，严禁进入无关房间，严禁私自动用其他课题组的动物和物品。请提

前预约当日进入动物实验室内所需物品（如饲养笼具、包装笼等），如有临时

需求，则需联系实验动物中心工作人员同意后方可处理。重要区域严格执行

屏障环境单向行走原则，严禁人员进入课题组房间后再返回到公共洁净走廊，

或者从污物走廊返回到饲养间，以免造成实验动物的交叉污染。 

11、 实验相关数据只能通过网络发送至屏障环境内平板或台式电脑处理，纸质

材料必须交由实验动物中心工作人员高压灭菌后方可传入，不能高压灭菌的

物品用过氧化氢熏蒸、消毒水浸泡或紫外线照射等方法消毒。严禁私自携带

纸质资料进入屏障环境。 

12、 课题组间若有实验动物需要交流，请邮件上传双方课题组签字同意的申请

书备案留底，必要时加盖单位公章，由实验动物中心工作人员统一协助转运

事宜。严禁私自进行实验动物的转运交流。若课题组实验动物需在繁殖区内

或跨区交流使用，则必须由实验动物中心质量检测组判断是否安全或经病原

微生物检测合格后方可进行；繁殖区或外购动物往实验区转移时按照病原微

生物控制类别不同进行相应区域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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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若需从实验动物中心带走实验动物，请自觉保证符合实验动物伦理福利前

提下更换外出笼具和张贴“动物转出证明”后方可登记带走，并且说明相应

动物实验时间和动物处置措施，超过 48小时后活体动物不得送回实验动物中

心。不允许各课题组在非动物实验室长期饲养实验动物，若实验人员接触到

各学院动物实验观察室饲养的动物，当天不得进入实验动物中心所有实验室，

大楼入口处的人脸识别和摄像监控系统自动取消进入权限。 

14、 常规无污染源的实验动物尸体、灭菌后的传染性实验动物尸体、经 6～7

个半衰期后的放射性实验动物尸体、教学使用的实验动物尸体均由实验动物

中心统一组织移交给具有合法资质的第三方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严禁私自

处理。送回实验动物中心的动物尸体须从大楼外消防通道进入动物尸体暂存

区域，决不能拿到楼内大堂和公共区域。 

15、 从实验动物中心借出的短时运输笼具请及时归还，归还时签字记录。请各

课题组先将外借笼具清洗干净并高压灭菌后送回实验动物中心，严禁将脏的

笼具直接送回。不按时归还的借笼人暂停进入实验动物中心的权限，长期不

归还的取消该课题组所有人员的进入权限或者按一定处罚费用收取。 

16、 校外实验人员在实验结束时以及校内实验人员在离开本单位（或毕业）前

必须在一周内归还所借物品、办理结账手续。若因实验项目需要将实验人员

变更为其他人员，请办理好转交手续。由课题组负责人或所在单位、学院或

研究院承担相关未结清的费用。 

17、 校内课题组负责人离职前需要把寄养在实验动物中心的所有动物进行处

置，否则实验动物中心有权拒绝在人事处离职单上加盖公章。若课题组的动

物还需在中心继续饲养，原则上经申请同意后中心在人事处离职单盖章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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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个月 1号开始，该课题组所产生的费用均按校外课题组计算。 

18、 校外课题组（指无法直接从校内财务处划拨经费的）应提前将费用转到实

验动物中心账户上。校外课题组负责人离职或调动时应结清实验动物中心所

有费用，否则原单位应承担还款责任。 

19、 严禁未经培训、一卡多人、借别人的卡、尾随他人等方式同时进入动物实

验室，严禁没有更换衣服或淋浴进入动物实验室，严禁将未经消毒的物品或

存在安全隐患的物品带进实验动物中心，杜绝一切可能污染实验动物的行为，

违者按《违反实验动物中心安全运行管理制度处罚办法》处理。 

20、  各课题组和实验人员必须时刻关注“厦门大学实验动物中心网站”的通

知及公告，及时了解动态。保证在课题组申请、人员培训、动物订购、伦理

审查、财务结算等方面能够正确使用“网上办公”系统，真正地实现无纸化、

少跑腿的高效管理。 

 

本人已详细阅读了厦门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实验室使用须知》的内容，保证

遵守实验动物中心的规章制度，若有操作不当或违反相关制度，愿意接受处罚。 

 

课题组负责人所在人事单位（含本校二级单位）（盖章）：                      

 

课题组负责人所在人事单位（含本校二级单位）盖章经办人（签字）： 

 

课题组负责人（签名）：                

 

20    年   月   日  


